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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
 

达市自然资规发〔2025〕19 号 

 

 

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关于印发《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“抵押即交证”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部门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： 

《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“抵押即交证”工作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已经局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2025 年 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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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“抵押即交证”工作实施方案 

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，促进营商环境优化，按照

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促

进营商环境优化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9 号）和四川省自然

资源厅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窗口建设的

通知》（川自然资办函〔2024〕79 号）文件中“抵押即交证”的相关

要求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创新延伸助企服务链，利用不动产单元代码“一码关联”，根据

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和不动产不同物理形态，打通纯土地抵押、在

建建筑物抵押和房地产抵押，通过政银联动、流程优化等措施，

打造“抵押即交证”的改革创新做法，满足项目建设不同阶段的抵押

融资需求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（一）纯土地抵押形态。企业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》，足额按时缴清税费等相关费用，完成土地交付手续，

有抵押融资需求的，采取与“交地即交证”模式相衔接方式，提前预

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首次登记申请材料，合并办理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首次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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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建工程抵押形态。对已办理抵押登记的在建工程，

并已经通过竣工验收的不动产，在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

屋所有权不动产首次登记时，可同时申办将在建工程抵押转为现

房抵押权登记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同时受理，并提前预审抵押材料，

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不动产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合并

办理。 

（三）一般房地产抵押形态。国有土地使用权上房屋已竣工，

权利人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，并同时申请

房屋抵押登记的，可合并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

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。 

三、办理流程 

（一）纯土地抵押形态 

1．申请办理。（1）企业与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或取得划拨决定书）后，提交不动产

登记 “抵押即交证”相关申办材料；（2）不动产登记机构主动对接，

做好登记前期工作；（3）提出共同申请，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不

动产单元代码“一码关联”获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划

拨决定书）等相关材料，完成预受理工作。 

2．材料审核。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已编制不动产单元代

码的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划拨决定书）及“交地即

交证”等申报材料推送不动产登记部门。由不动产登记部门提前完

成土地首次登记的信息预审工作。金融机构依据已编制不动产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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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码的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划拨决定书），利用

不动产单元代码“一码关联”优势，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代替不动产权

证号填写贷款审批资料和抵押登记申请材料，提前完成贷前调查、

授信审批，压缩审批时间。审批通过后，金融机构与用地单位在

交地前共同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出“抵押即交证”申请，不动产登记

部门审核抵押合同等抵押权首次登记信息。 

3．核发证书。在交地当天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完成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登簿，接续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首

次登记登簿，并同时将交地确认书、不动产权证（不动产权电子

证照）、抵押权不动产登记证明（不动产权电子证照）分别颁发给

用地者和金融机构。 

（二）在建工程形态、一般房地产抵押形态 

1．申请办理。企业完成房屋建设后符合登记条件的，可以会

同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步申请房屋等建（构）筑

物首次登记和抵押权首次登记或在建工程抵押权转现房抵押权登记。 

2．材料审核。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前完成房屋首次登记涉及的

权籍工作以及完成预审抵押工作，一次性收取房屋首次登记及抵

押权首次登记或在建工程抵押权转现房抵押权登记申请材料，按

照合并办理流程完成受理、审核、登簿工作。 

3．核发证书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房屋首次登记、抵押权登

记或在建工程抵押权转现房抵押权登记后，向企业、银行业金融

机构一并核发不动产权证书、证明（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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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“抵押即交证”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“放

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

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部署，推动“抵押即交证”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加强协调联动。不动产登记部门与各县（市、区）自

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，推动“抵押即交证”与“交地即交证”

工作衔接，并指导用地单位和金融机构做好“抵押即交证”资料准备

和申请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报道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部门，要广

泛开展对“抵押即交证”改革工作的宣传报道，加强对政策的解读和

释疑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，并及时总结报送开展“抵押即交证”工作

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树立先进典型，加强宣传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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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11 日印发 


